
荷塘区促进外贸发展实施办法(试行)
征求意见稿

第一条  为全面落实“三高四新”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，坚持 “聚焦、裂变、创新、升级、品牌”工作思路，紧扣加快打造“一 区两城”奋斗目标，全力推进我区外贸工作实现稳中求进高质量 发展，根据《湖南省商务厅关于做好2023年全省跨境电商重点工作的通知》(湘商电〔2023〕2号)、《株洲市促进外贸增长 和铜塘湾保税物流中心(B 型)业务发展的若干措施(2023-2026 年)》(株政发〔2023〕1号)、《2023年株洲市对外贸易工作考核办法》(株开办发〔2023〕6号)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第二条 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注册登记、进出口统计均在我区 的企业以及外贸综合服务平台。
第三条  支持做大做强。以上年度一般贸易进出口额为基数(以海关统计或省商务厅通报数据为准),对当年超基数1000 万元(指人民币，下同)以上的企业，或当年进出口额超过800 万元且同比增速超过20%的企业，其增量部分按10至30元/万元的标准予以奖励。
第四条  支持外贸企业“破零”。对首次实现进出口实绩破零 的生产型企业，当年新发生进出口实绩达到200万元、500万元、 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，分别一次性奖励5000元、1万元、2万元。
第五条  支持主动创新。每完成1个外贸主体创新发展行动项目(含规上企业产贸融合、外贸200强企业引进、创新“飞地”、 AEO 高级认证企业、外贸企业上市，以企业注册、外贸实绩、相 关认证、成功上市等佐证材料为准)予以最高不超过10万元的 支持 。
第六条  设立外贸企业进位争先奖。由区商务局牵头，会同区财政局从开拓国际市场积极、完成进出口任务出色、对外贸有 突出贡献的企业中评选出一等奖一名，二等奖两名，三等奖三名， 予以表彰奖励，分别奖励3万元、2万元、1万元。
第七条  支持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业务。根据跨境电子 商务企业进出口额(以海关统计或省商务厅通报数据为准)给予 每1美元不超过0.5分人民币的补贴。
第八条 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孵化中心建设。经市商务局认定 为跨境电子商务孵化中心的企业或机构，整合资源为其他外贸企 业集中提供全业务流程跨境电商孵化服务的，根据其服务外贸企 业数量、产生的跨境电商业绩及建设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所需硬 件、平台开发、维护等费用给予最高不超过5万元的资金支持。
第九条  支持开拓国际市场。支持外贸企业利用海外知名搜 索引擎、外贸及跨境电商平台、社交媒体等开展国际网络营销； 对开展网站创建、软件开发、境外专利申请、境外商标注册、产 品认证、检验检测、管理体系认证、国际市场宣传推介等开拓国 际市场的活动，按其实际发生费用给予不超过10%比例的补贴， 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1万元。
第十条  支持参加境外展会。参加各类境外博览会、展销会、 交易会的外贸企业，在省市支持的基础上，按每个展(摊)位费  不超过15%的比例给予补贴(省、市、区三级补贴总金额不超过  展(摊)位费),单个企业一年支持参加境外展会数量不超过3  次。
第十一条  支持创立出口品牌。对获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 业的外贸企业，获评当年给予不超过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获 评省级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的外贸企业，获评当年给予不超过2万 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第十二条  本办法涉及的奖励资金由区商务局和区财政局 于次年初审核认定后，报区人民政府批准拨付兑现。
第十三条  本办法所指进出口额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
[bookmark: _GoBack]日海关或省商务厅统计数据。
第十四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我区之前相关文件与 本办法内容相抵触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












